
智行理财网
投资公司钱归还不了算什么最(投资公司不还钱怎么办)

执业以来，我既为涉嫌挪用资金罪的当事人担任过辩护人，也代理公司、股东
控告过涉嫌挪用资金罪的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管。

最近，手头正好有这样两个案件，一个是为涉嫌挪用资金罪的公司法定代表人
、大股东担任辩护人，一个是代理公司小股东控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涉嫌挪用资
金罪。

同时处于相对立的两个立场，深有感触。对于公司老板、股东高管等人来说，
你们真的意识到挪用公司的钱、甚至是“自己公司”的钱可能涉嫌犯罪吗？

答案是否定的。跟很多企业家朋友交流过，都认为挪用自己公司的钱不可能涉
嫌犯罪。

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将这方面的问题分析清楚。在展开具体内容之前，先抛
出下面五个问题。

问题一：挪用自己公司的钱可能涉嫌犯罪？

问题二：挪用不在公司财务账上的小金库资金可能涉嫌犯罪？

问题三：挪用资金之后及时还上也可能涉嫌犯罪？

问题四：公司还没有成立，挪用准备设立公司的筹备资金也可能涉嫌犯罪？

问题五：老板未经合法审批手续，将公司资金挪用给其他单位使用也可能涉嫌
犯罪？

理论、法条太枯燥，经典案例来说话。

顾雏军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一案
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2019年4月8日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后改判。判决结
果是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但仍然构成挪用
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检索判决书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
18）最高法刑再4号刑事判决书。以下内容均摘自该刑事判决书，如果嫌内容
太复杂太长，可以直接拉到文章最后看总结。

顾雏军，原系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科龙电器）董事长、顺德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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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顺德
格林柯尔）法定代表人、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简称天津格林柯
尔）法定代表人、江西格林柯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江西格林柯尔）董事
长和法定代表人、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扬州格林柯尔）法定
代表人、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扬州亚星客车）法定代表人。2005
年7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经减刑于2012年9月6日刑满释放。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认定的第一起挪用资金犯罪事实是：

2003年，被告人顾雏军为了收购扬州亚星客车，指示被告人张宏等人以顾雏军
父子名义申请设立注册资本为10亿元的扬州格林柯尔。为了筹集8亿元货币注
册资本，顾雏军于同年6月17日至20日指示姜宝军等人从科龙电器调动2.5亿
元、指示张宏从江西科龙内部划拨4000万元，加上从其他途径筹集的资金共8
亿元，在顾雏军、张宏的操作下，经天津格林柯尔转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账
户，作为顾雏军父子的个人出资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顾雏军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
，用于顾雏军个人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顾雏军的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第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
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不予采纳。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中，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认定涉及科龙
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错误，应当依法
改判无罪。主要理由是：

（1）根据《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科龙
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顾雏军使用科龙集团归还格林柯尔系公司
的2.9亿元借款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其行为不属于挪用资金。（2）顾雏军
调用科龙集团2.9亿元资金用于其个人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是格林柯尔系
公司与科龙集团之间进行的资金拆借，双方的资金往来有数百笔，在没有全面
查清公司间资金往来总体状况的情况下，不能简单拎出一笔认定为挪用资金罪
。（3）涉案的2.9亿元资金均系按公司正常审批手续划出，顾雏军并未利用个
人职务便利，且其中的2.5亿元资金系广东科龙冰箱有限公司（简称广东科龙
冰箱）的资金，不属于科龙电器所有。（4）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内的一笔4
亿元资金已被银行质押冻结，不可能有两笔4亿元汇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
。（5）即使顾雏军真的动用了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的资金，但动用时间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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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给单位造成任何损失，情节显著轻微，也不宜以犯罪追究。

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查明：

涉及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

2003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决定在江苏省扬州市
申请设立以顾某某、顾雏军父子为股东的扬州格林柯尔，注册资本10亿元。其
中，货币出资8亿元，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

同年6月18日，为筹集8亿元货币注册资本，时任科龙电器董事长的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在未经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董事会同意，且在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
下，指示有关人员从科龙电器调动资金2.5亿元划入江西科龙的银行账户，指
使时任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的原审被告人张宏从江西科龙筹集资金4000万元
，由张宏具体负责，将该2.9亿元资金在江西科龙、江西格林柯尔和天津格林
柯尔三家公司的临时银行账户间连续划转，并于当日转入天津格林柯尔在中国
银行扬州分行开设的25897608093001账户（简称608账户）。同年6月18日
至20日，顾雏军又指使张宏以江西格林柯尔的名义贷款约4亿元，连同从格林
柯尔系其他公司调拨的1亿余元，采用相同的操作手法转入天津格林柯尔608账
户。

同年6月20日，608账户内共有资金8.03亿元，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
告人张宏等人将其中8亿元分两笔各4亿元划转至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经验
资后，扬州格林柯尔成立，其中顾雏军货币出资7亿元、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
占90%股权；顾某某货币出资1亿元，占10%股权。同年6月23日、24日，顾
雏军指示张宏等人将挪用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归还。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再审查明的上述事实及证据，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顾
雏军、张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数额巨大的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
营利活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主要理由如下：

1．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
00万元，符合刑法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情形

在案的用款申请单、借款合同等书证，证人施某、刘某某等人的证言及原审被
告人姜宝军、张宏等人的供述证实，科龙电器的2.5亿元系原审被告人顾雏军
指使从科龙电器申请用款，通过广东科龙冰箱账户转至江西科龙后再转出使用
，还款时，江西科龙也是将该2.5亿元直接归还科龙电器；江西科龙的4000万
元则是由张宏以江西科龙的名义向银行所贷款项。顾雏军作为科龙电器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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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使下属违规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的巨额资金；张宏作为江西科龙董事
长兼总裁，接受顾雏军指使，违规将涉案2.9亿元从江西科龙转至格林柯尔系
公司，二人均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并实施了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行为。

2．涉案2.9亿元被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的个人出资，
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在案的银行进账单、收款凭证、验资报告等书证证实，涉案2.9亿元从广东科
龙冰箱和江西科龙转出后，在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专门开设的江西科龙、
江西格林柯尔、天津格林柯尔的临时银行账户间连续划转，资金流向清晰，且
未混入其他往来资金，最终被转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账户，作为顾雏军的个
人出资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涉案资金的实际使用人是顾雏军个人，符
合刑法关于“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规定。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2.9亿元用于公司注册资本的验
资，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

在案的公司设立核定情况表等书证，证人林某、周某等人的证言及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张宏等人的供述证实，2003年，顾雏军为了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
，决定设立扬州格林柯尔，并挪用涉案2.9亿元作为顾雏军的个人出资用于注
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顾雏军指使张宏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用于公司注册
，是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作准备，属于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符合刑法关于
挪用资金“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规定，且挪用数
额巨大。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国家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产权和合
法权益，依法惩治侵吞、瓜分、挪用国有、集体和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犯罪，
建立平等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
公司、企业的经营活动必须遵纪守法，在合法合规中提高竞争力，公司、企业
经营者要讲规矩，走正道，在诚信守法中创业发展。本案中，原审被告人顾雏
军未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擅自挪用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的巨额资金归个人使
用，注册成立个人完全控股的公司，以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等其他上市公司，不
仅侵害了科龙电器的企业法人产权，损害了广大股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严重扰
乱了资本市场秩序，对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资金归个人使用，进
行营利活动，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挪用资金罪，且社会危害性大，应依法予以
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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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被判挪用资金罪的事实可以作简单的概括，作为多家科龙系、格林柯尔
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的顾雏军，未经公司董事会同意，挪用公司资金
用于注册成立新公司的个人出资。

行文至此，再回到文首的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

挪用自己公司的钱可能涉嫌犯罪？

挪用资金之后及时还上也可能涉嫌犯罪？

相信你会得出符合法律规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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